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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0个交易日内日收盘

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7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

易实时监控细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2026年5月22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

● 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

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公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6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

司A股股票于2026年4月30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公司于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清越科技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的公告》《清越科技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清

越科技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等公告，公司于2026年5月

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6]1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 ），根据收

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项、

第12.2.2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公司A股股票于2026年5月

12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0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7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

动情形。

二、上市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情况进行必要查证，现说明如下：

1、经公司自查，公司近期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

整，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正常推进。

2、 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

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公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

（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开市起停牌1天，2026年4月30日开市起复牌，并于2026年4

月30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清越科技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的公告》《清越科技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清越

科技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等公告，公司于2026年5月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6]1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 ），根据收到

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项、第

12.2.2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公司A股股票于2026年5月12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经公司自查，并发函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不存在《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涉及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不存在对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或可能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

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5、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6、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不存在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 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

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公告，北京德皓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

（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6年4月29日停牌1天，4月30日起复牌，自复牌之日起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于2026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清越科技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的公告》《清越科技关于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清越

科技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等公告，公司于2026年5月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6]1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 ），根据收到

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项、第

12.2.2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公司A股股票于2026年5月12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风险情形尚未消除，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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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

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公司涉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据虚假记载，

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

会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6]13号）（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收到的《告知书》认

定情况，公司可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项、第12.2.2条第

（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暨立案调查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立案告知书》（编号： 证监立案字0382025011

号）。因公司涉嫌定期报告等财务数据虚假记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清越科技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暨

风险提示的公告》。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告知书》，根据收到的《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可

能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2.1条第（一）项、第12.2.2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

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正式处罚决定，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

会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如根据正式的处罚决定书，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公司将全

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正式处罚决定书为准。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6年4月修订）》第12.2.6条，在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期间，收到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可能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的，应当申请停牌，并及时披露

有关内容。 上海证券交易所后续将依法依规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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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高新区晨丰路188号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VIP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9

普通股股东人数 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13,516,44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13,516,4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7.62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7.6207

注：1.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5日）的公司总股本为450,000,000股；其中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持有股份数为1,631,343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2.本公告中比例若出现尾差，为四舍五入

导致。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1、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裕弟先生主持；

2、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

2、董事会秘书毕晨亮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2,909,787 99.7159 606,354 0.2840 300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2,909,787 99.7159 606,354 0.2840 3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2,909,787 99.7159 606,354 0.2840 3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2,908,787 99.7154 607,354 0.2845 3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2,763,489 99.6474 607,354 0.2845 145,598 0.0682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2,909,787 99.7159 606,354 0.2840 3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12,758,920 99.6452 606,354 0.2840 151,167 0.070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11,679,587 95.0546 607,354 4.9430 300 0.0024

5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11,534,289 93.8721 607,354 4.9430 145,598 1.18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2、议案4、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所作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诗梦、肖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清越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1326� � � � � �证券简称：联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1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6年5月22

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象山大道172号正大安工业城6栋6楼会

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建勇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73,200,000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累计回购

股份数量为222,200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为72,977,800股。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9人，代表股份54,597,0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13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52,356,29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74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2,240,7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05%。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1人，代表股份2,245,6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77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 代表股份4,9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人， 代表股份2,240,78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05%。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线上会议或现场会议的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10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10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对2025年度工作进行了述职。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10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4.01�《关于公司董事长徐建勇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7,568,8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10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本议案关联股东徐建勇、徐建军、深圳市合域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联启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合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37,026,196股回避表决。

4.02�《关于公司副董事长潘年华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41,984,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2%；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10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潘年华合计12,610,221股回避表决。

4.03�《关于公司董事甘周聪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2,785,0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10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甘周聪合计1,809,987股回避表决。

4.04《关于公司董事徐建军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7,568,8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10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本议案关联股东徐建勇、徐建军、深圳市合域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联启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合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37,026,196股回避表决。

4.05�《关于公司董事郭垒庆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3,690,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10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郭垒庆合计904,994股回避表决。

4.06�《关于公司董事梁燕女士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10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7《关于公司独立董事钱可元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10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8�《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樊华先生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10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9《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程小燕女士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10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10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4,595,0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3%；反对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24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109%；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柯燕军、何子彬两位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的表决程

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166� � � � � � � �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2026-044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博瑞转债” 赎回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数量：人民币1,850,000元（18,500张）

● 赎回兑付总金额：1,867,485.53元（含当期利息，不含手续费）

● 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5月22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6年5月22日

一、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公告情况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自2026年4月7日至2026年4月27

日连续30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公司“博瑞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根据《博

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

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事项公告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博瑞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博瑞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博瑞转债” 全部赎回。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博瑞生物医药

（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博瑞转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2026年5月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博瑞转债” 赎回暨摘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并于2026年5月9日至

2026年5月21日披露了9次关于实施“博瑞转债”赎回暨摘牌的提示性公告。本次可转债赎回相关事项如

下：

1、赎回登记日：2026年5月21日

2、赎回对象范围：本次赎回对象为2026年5月21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博瑞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3、赎回价格

根据可转债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9452元/张，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6年1月4日至2027年1月3日），票面利率为2.5%。

计息天数：自起息日2026年1月4日至2026年5月22日（算头不算尾）共计138天。

每张债券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2.5%*138/365≈0.9452元/张 （四舍五入后保留

四位小数）。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9452=100.9452元/张

4、赎回款发放日：2026年5月22日

5、可转债摘牌日：2026年5月22日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结果和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一）赎回余额及股本变动情况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6年5月21日）收市后，“博瑞转债”余额为人民币1,850,000元（18,500张），

占可转债发行总额的0.40%；累计共有463,150,000元“博瑞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3,

330,025股，占“博瑞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3.25%。

截至2026年5月21日，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6年5月8日）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6年5月2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29,616,309 6,178,682 435,794,991

总股本 429,616,309 6,178,682 435,794,991

注：截至2026年5月8日的股本数据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披露的《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6-032）。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及冻结情况

自2026年5月19日起，“博瑞转债” 停止交易。 赎回登记日（2026年5月21日）收市后，尚未转股的1,

850,000元“博瑞转债” 全部冻结，停止转股。

（三）赎回兑付金额及发放日

根据中登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公司本次赎回可转债数量为18,500张，赎回兑付的总金额为人民

币1,867,485.53元（含当期利息，不含手续费），赎回款发放日为2026年5月22日。

（四）本次可转债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赎回兑付总金额为人民币1,867,485.53元（含当期利息，不含手续费），占可转债发行

总额的0.40%，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可转债提前赎回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435,794,991股。因总股本增加，短期内可能对公司每股收益产生一定摊薄影响。但从

中长期来看，本次赎回有助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减少未来利息费用支出，对公司

稳健、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1606� � � � � � � �证券简称：长城军工 公告编号：2026-012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山东路508号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0,835,0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48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董事长涂荣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在任独立董事3人，列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兆忠先生列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长城军工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393,765 99.6654 1,160,600 0.2693 280,700 0.0653

2、议案名称：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郭志远）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369,165 99.6597 1,167,700 0.2710 298,200 0.0693

3、议案名称：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勇）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366,365 99.6591 1,171,200 0.2718 297,500 0.0691

4、议案名称：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黄正祥）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375,065 99.6611 1,160,700 0.2694 299,300 0.0695

5、议案名称：关于长城军工2026年度投资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460,965 99.6810 1,090,100 0.2530 284,000 0.0660

6、议案名称：关于长城军工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考核、薪酬发放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发放

方案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00,865 99.6206 1,339,200 0.3108 295,000 0.0686

7、议案名称：关于长城军工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320,065 99.6483 1,235,100 0.2866 279,900 0.065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9,299,965 99.6436 1,242,800 0.2884 292,300 0.06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长城军工2025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892,206 66.7405 1,160,600 26.7820 280,700 6.4775

2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郭志远）2025年度述职报

告的议案

2,867,606 66.1728 1,167,700 26.9458 298,200 6.8814

3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勇）2025年度述职报告

的议案

2,864,806 66.1082 1,171,200 27.0266 297,500 6.8652

4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黄正祥）2025年度述职报

告的议案

2,873,506 66.3090 1,160,700 26.7843 299,300 6.9067

5

关于长城军工2026年度投资

方案的议案

2,959,406 68.2912 1,090,100 25.1551 284,000 6.5537

6

关于长城军工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2025年度考核、 薪酬

发放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发

放方案的报告

2,699,306 62.2891 1,339,200 30.9033 295,000 6.8076

7

关于长城军工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2,818,506 65.0398 1,235,100 28.5011 279,900 6.4591

8

关于修订 《安徽长城军工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2,798,406 64.5760 1,242,800 28.6788 292,300 6.745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7。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鹏鹤，曹一然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报备文件

（一）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143� � � � � � � �证券简称：长盈通 公告编号：2026-019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五路80号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3

普通股股东人数 7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0,845,97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0,845,9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4.36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4.36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皮亚斌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曹文明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33,176 99.9585 3,200 0.0103 9,598 0.0312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32,773 99.9572 3,200 0.0103 10,001 0.0325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32,773 99.9572 3,200 0.0103 10,001 0.0325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26,511 99.9369 3,200 0.0103 16,263 0.0528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32,773 99.9572 3,200 0.0103 10,001 0.0325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32,773 99.9572 3,200 0.0103 10,001 0.0325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155,936 99.7860 3,200 0.0519 10,001 0.162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32,773 99.9572 3,200 0.0103 10,001 0.0325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0,832,773 99.9572 3,200 0.0103 10,001 0.032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55,060 96.5299 204,076 3.3080 10,001 0.162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48,798 96.4284 204,076 3.3080 16,263 0.2636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955,060 96.5299 204,076 3.3080 10,001 0.162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6,149,674 99.6845 3,200 0.0518 16,263 0.2637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6,155,936 99.7860 3,200 0.0518 10,001 0.1622

7

《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6,155,936 99.7860 3,200 0.0518 10,001 0.1622

8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6,155,936 99.7860 3,200 0.0518 10,001 0.1622

9

《关 于 制 定 〈未 来 三 年

（2026-2028年） 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6,155,936 99.7860 3,200 0.0518 10,001 0.1622

10

《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5,955,060 96.5298 204,076 3.3080 10,001 0.1622

11

《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案》

5,948,798 96.4283 204,076 3.3080 16,263 0.2637

12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5,955,060 96.5298 204,076 3.3080 10,001 0.16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4、5、7-12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关联股东对议案7、10-12进行了回避。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乾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晖、邬文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表决程序及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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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正式开庭。

●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被告方不法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荷兰方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给原告造成了不可挽回

的巨额损失，原告要求被告连带地赔偿其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暂计为80亿元人民币，具体金额待后续

进一步明确及调整。

●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目前案件尚未正式开庭审理，鉴于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目前暂时无法预计本案对公司财务状况、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闻泰科技” ）及子公司裕成控股有限公司（Yuching�

Holding� Limited， 以下简称 “裕成控股” ） 近期就与鲁本·埃弗拉德·赫拉德·利希滕贝格（Ruben�

Everard� Gerard� Lichtenberg� ）、阿希姆·阿尔伯特·肯佩（Achim� Albert� Kempe）、斯特凡·蒂尔格

（Stefan� Tilger）、安世控股有限公司（Nexperia� Holding� B.V.）、安世有限公司（Nexperia� B.V.）、

安泰可有限公司（ITEC� B.V.）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已收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

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案号：（2026）粤19民初117号）。 相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机构名称及所在地：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一：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二：裕成控股有限公司（Yuching� Holding� Limited）

被告一：Nexperia� Holding� B.V.（安世控股有限公司）

被告二：Nexperia� B.V.（安世有限公司）

被告三：Ruben� Everard� Gerard� Lichtenberg

被告四：Achim� Albert� Kempe

被告五：Stefan� Tilger

被告六：安泰可有限公司（ITEC� B.V.）

（三）立案日期：2026年5月22日

（四）事实和理由

前期公司子公司安世有限公司以及安世控股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安世” ）收到荷兰经济事务与气

候政策部下达的部长令（Order）和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企业法庭（以下简称“企业法庭” ）的裁决，详

情请见公司已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46、临2025-159、临2026-015）。

截至目前，虽然上述部长令（Order）被宣布暂停，但企业法庭相关裁决依旧处于生效状态，公司对

安世的控制权仍暂处于受限状态。

闻泰科技及裕成控股认为，前述部长令及企业法庭相关裁决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下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被告方积极促成、执行或协助执行了上述歧视性限制措施，给原告造成了不可挽

回的巨额损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闻泰科技及裕成控股有权要求

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

（五）诉讼请求

1.�确认被告方的涉案行为属于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2.�判令被告方立即停止执行或者协助执行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侵权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被告一及被告二应当立即向荷兰企业法庭撤回调查申请，要求终止案件编号为200.359.769/01�

OK的企业法庭程序以及企业法庭在该程序中采取的全部临时措施； 被告三至被告五应当促使被告一、

被告二采取上述措施；

（2）被告方应采取一切行动促使荷兰经济事务部终止其于2025年9月30日下发的关于启动《货物

可用性法案》的部长令；

（3）如果被告方无法采取前述第（1）（2）项行动，则判令被告一安世控股将其持有的100%被告二

安世半导体的股权无偿转让至原告一闻泰科技名下；被告二安世半导体将其持有的子公司（包括但不限

于安世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安世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安世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安世半导

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至原告一闻泰科技名下，被告六安泰可荷兰将其持有的子公

司（包括但不限于安泰可技术（无锡）有限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至原告一闻泰科技名下，被告三至五

应采取一切行动配合上述转让；

3.�被告方应当连带地向原告赔偿因其执行或者协助执行歧视性限制措施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暂

计人民币80亿元（待后续进一步明确及调整）；

4.�判令被告方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二、公司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近十二个月内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和仲裁案

件共计27起，涉案金额共计160,062.02万元。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鉴于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告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

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 公司将根据案件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仍将穷尽一切法律手段，恢复本公司对安世的完整控制权，维护投资者权益。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